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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如今，一些公司的股东出于某些方面的原因，会存在想要转让公司股权的情况。那么，股东转让股权需
要了解哪些事项？接下来，本文来带您对此进行具体了解！

一般而言，有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需要了解的事项，其主要有以下这些：

一、注册资本实缴0元，股东0元转股也是要缴税

对此有人有疑问了，根据规定，应纳税所得额=收入-财产原值-
合理费用，我的转股收入是0元，财产原值也是0元，就不用缴纳个税了。

错！如果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大于0，则对于0元转股，也是需要缴税的。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文规定，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，主管税务
机关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。

二、解除转让合同并收回股权，已缴纳的个税不退回

股权转让不是儿戏，纳税人一定要正确评估，如果转股不合适，一定要及时止损。

三、股权转让完成，即使未收到转让款，也要缴税

根据《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(试行)》规定，只要股权转让完成，即使没有收到转让款项也
要缴纳个税，并非是收到转让款才缴税。

四、个人转股过程中收到的违约金，征收个税

根据国税函〔2006〕866号文规定，股权转让后，转让方个人因受让方人未按规定期限支付价款而取得的



违约金收入，应按照“财产转让所得”项目计算缴纳个税。

五、个人以股权投资，也应缴纳个税

根据财税〔2015〕41号文规定，个人以非货币资产投资，属于个人转让和投资同时发生，对个人非货币
资产转让所得，按“财产转让所得”项目，依法计算缴纳个税。

六、股东撤资应按“股权转让”缴纳个税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1号文相关规定，个人因撤资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款项，属于个税应税
收入，应按“财产转让所得”计缴个税。当然如果取得款项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，视为股权转让
收入偏低，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征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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